
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（簡稱故宮）的宋〈景定三年方山京勅書〉卷，是南宋晚期

狀元方山京（1266在世）的初授官告身，具重要書法、制度與政治史價值，但學界所知甚
少。1故宮於 2025年「筆墨見真章」第二期書法導賞展出此件，外界得窺真跡，本稿藉此
機會，一則分析此告身的制度史背景與方山京生平，二則由告身內文，推敲方氏與賈似道

政權的關係，揭示此作背後的政治脈絡。

▌童永昌

蘭千山館〈景定三年方山京勅書〉
隱藏的政治脈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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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件彩圖與錄文收於 1987年《蘭千山館法

書目錄》，然小有差誤。王廷君近有專文（以

下稱〈王文〉）介紹方山京生平、告身格式、

用紙與書風，並考證出大部分簽押的官員，相

當全面，但亦有可繼續探索處。2為便討論，本

稿先重新謄錄並標點如圖 2，簽署人姓氏則基

本據〈王文〉。

晚宋狀元的初授官告身
  本作未見於傳世法書目錄，僅關西大學內

藤湖南文庫收有三件手抄錄文，抄者自註有「文

思院制勑」織紋與花樣，當是親見此物，而非

取自目錄，可能是內藤家庭成員所抄，或板橋

林家的林熊祥（1896-1973）抄錄後寄給內藤，

惟時間未詳。此為蘭千山館以外最早的外部紀

錄。3但就內文與形制言，應屬真品。先就對

象言，〈王文〉已說明是宋理宗（1205-1264，

1224-1264在位，圖 1）景定三年（1262）科舉

的狀元方山京，告詞稱「臚傳之三唱」、「居

首者尤榮焉」，即是。

  本告官職，則為宋代狀元初授官慣例，而

非如〈王文〉稱所有進士。宋官制有二基本頭

銜：標誌俸祿位階的寄祿官，及實際執掌的差

遣。寄祿官分三階，由低至高為選人、京官、

朝官。進士初授官為選人，並擔任初級的幕職

州縣官。狀元因地位崇高，可跳過選人，逕授

京官。仁宗嘉祐三年（1058）規定，進士第一

人授予寄祿官「大理評事」、差遣「簽書兩使

幕職官事」，即地位較高的節度、觀察州。至

元豐五年（1082）改官制後，大理評事改為「承

事郎」。其後近二百年，除因皇帝即位初次科

舉可能升一等為「宣義郎」，狀元多授承事郎。

方山京的差遣「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」，

即平江府（今江蘇蘇州）判官，因由京官擔

任，改稱「簽書判官廳公事」，以與選人區隔 

（圖 2）。此亦見諸其他狀元如張孝祥（1132-

1169，1154狀元）、方逢辰（1221-1291，1250

狀元）的初授官告詞。4

  本件形制與內容，亦皆同已知的宋代告身。

〈王文〉已指綾紙有「文思院制勑綾」織紋，是

孝宗乾道五年（1169）後的定制，與存世的〈詹

儀之告身〉、〈呂祖謙告身〉同，當為宋代原物。

作者亦說明承事郎可用小綾紙第一等，即紙五

張、黃花錦褾、角軸、青帶，但無法看出拼接

痕跡。筆者以織紋出現次數計算，恰為五次。

第 38行後段「勑綾」雖殘，但由印章痕跡判斷，

當是被裝裱者裁去原紙（圖 3）。

  再就格式言，也幾乎同於存世宋代告身。

〈王文〉已說明唐宋告身的流變及本件告身的簽

署者與程序，此不贅言，僅略補充。宋告身依

授官者地位和嚴謹程度，由高至低分為制授、

圖 1　 宋　宋理宗半身像　冊　方山京中第，在理宗皇帝晚期　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中畫 0003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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敕授、奏授三類。制授多用於宰相執政的大除

拜，有華美制詞，篇幅極長，故宮藏〈司馬光

拜相告身〉即是。奏授是官員日常磨勘或低階

官的任命，由尚書吏部草擬任命，無制詞。敕

圖 2 宋　景定三年方山京勅書　卷　可見方山京的初授寄祿官與差遣　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　寄存 001795

圖 3　 宋　景定三年方山京勅書　卷　局部　經故宮以電腦處理，可見「文思院制勅綾」六字　取自王廷君，〈狀元郎的委任狀—介紹〈景定三年方
山京勅書〉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506期，2025年 5月，頁 96-97，圖 5（下）。

授介於其間，有制詞。方氏雖為初官，但進士

例用敕授。告身的簽署，反映文書的流程。學

者已指出南宋有三省合一的趨勢，告身不再反

映唐代中書省出令、門下省審核的流程，僅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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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省還保有形式上的執行階段（圖 4）。

  本件行 1至 18為中書舍人撰寫的外制告

詞，行 19至 23為中書、門下官員簽核，行 24

至 30為尚書省官員簽核，行 31至 33是敕命內

容，行 34至 38為製作官告階段。應注意者，

已知宋代告身，行 36多為「書令史」，本件卻

為低其一階的「守當官」。王楊梅曾推測因官

告數量眾多而吏員有限，守當官可能代替書令

史寫告，此件或可為佐證（圖 5）。7

方山京身世的實物證據
  本告身亦可佐證方山京生平。《宋史》雖載 

其名但無傳，亦無墓誌傳世。《嘉靖・寧波府志》

是〈王文〉主要依據，但方志尚需其他史料佐

證。本稿綜合零碎的傳世文獻，可釐清其生平。

方氏出身慶元府慈溪縣（今浙江寧波慈溪市）。

方志載其父「方季仁」（1224在世）為進士、

南安軍（今江西大余縣）教授，「餘姚孫氏禮

致之，妻以女，而授之屋，率族子弟禀學焉。」

其實此記載出自宋末元初士人黃震（1213-1281）

為慈溪孫一元（1189-1268）所撰墓誌：

   （一元之父孫學諭）聞慈溪方先生達材

之賢而禮致之，妻之女，授之屋，率

其族使皆執經就弟子列。⋯⋯方先生

之子山京，實君之甥，亦巍踐世科，

擢進士第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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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季仁名見《寶慶．四明志》嘉定十年（1217）

進士錄，可知其字應為達材。據其後任教授徐

鹿卿（1170-1249）所撰記文，其任職應在嘉定

十七年（1224）左右。方志稱方山京淳祐六年

（1246）初中鄉試，其又自述「早孤」。假設

三十歲中鄉試，則方季仁可能在教授任內或離

任不久過世。8

  方山京應舉籍貫為紹興府（今浙江紹興市）

而非慈溪，可能係因累舉不利才改籍。其初授

官為承事郎、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，可與本件

告身互證。〈王文〉已說明方氏中舉後的履歷，

如景定五年（1264）因彗星而批評公田法被劾

罷、咸淳（1265-1274）初起用，任祕書省清要

官。其他方志則可補充其在校書郎後，請求補

圖 4-1　 唐　徐浩　書朱巨川告身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061

圖 4-2　 唐　徐浩　書朱巨川告身　卷　局部　簽核先經中書，再經門下，與南宋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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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　 宋人 書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　卷　局部　制授告身，左側可見為書令使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078

外，為添差通判安吉州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、

主管建昌軍仙都觀，最後因病過世。9

  清修《姚南丁山方氏宗譜》有其父方季仁、

母孫氏、方山京的敕命告身，稱「方達材」因

其子為平江軍節度判官之故，贈官「太中大夫、

太子少師」，依宋制絕無可能。文內皆有明代

才出現的「奉天承運皇帝」，像贊又稱方山京

「晉金紫殿光祿大夫」、「魏國公」，皆無據，

顯係後世偽作。可見清代當地方家可能未有告

身原件，對家族先史亦所知甚少。10

  方山京無著作傳世。但有兩篇文獻見於金

石史料。其一為咸淳二年（1265）冬至前，受

平江府長洲縣學教授宋楚材（生卒年不詳）所

託，為學校友德堂作記，自署「承事郎宜差僉

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」；其二是咸淳三年

（1266）十月，為通州（今江蘇南通）重建學記

親筆手書，署銜「宣教郎、祕書省校書郎、兼

莊文府教授」，可知一年內已晉兩階。惜乎刻

石不存，未能睹其書跡，獨留此告身於世。11

狀元告身的政治脈絡
  至此已可見本藏品的基本輪廓與史料價

值，但尚有一事略值一提。與現存的數通狀元

初授官告詞相比，本件告詞頗有可怪。文稱「中

興以來，以倫魁名者，獨九成十朋為盛」，意

指南宋數十位狀元中，僅張九成（1092-1159，

1132狀元）、王十朋（1112-1171，1157狀元）

歷史留名。此修辭令人費解。首先即標準不明。

若以官位論，南宋便有數位狀元官至執政。張

與王確為文壇與學術領袖，亦有法書傳世，但

難謂其他人成就不顯（圖 6、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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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次，現存狀元告身命詞，雖多有告誡之

語，但僅有此告貶低其他狀元，較為罕見。如

王安石（1021-1086）撰許將（1037-1111）告身，

只提醒「士之遇時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而

已」。任希夷（1221在世）撰袁甫（1174-1240）

告身，則稱「名固貴於能居，士當期於致 

遠」。12警惕的對象總是受官者，而不及他人。

我們固然可將此視作告詞作者的創意，「九成

十朋」也確實工整，並正面解讀為以兩人勉勵

方氏。但考量當時的兩個巧合，亦不能排除是

一種政治態度。

  一是恰在告身發出的四個月前，一位前

狀元因政治對抗而亡。景定三年正由賈似道

（1213-1275）任右丞相。他在理宗朝後期嶄露頭

角，開慶元年（1259）在鄂州成功抵禦蒙古，

成為皇室倚賴最深的外戚官員，獨相多年，權

傾朝野，直到宋朝被蒙古全面擊敗、國家將亡

之際才失勢，流放途中被殺。因其爭議性，被

歸入《宋史》姦臣傳。

  賈氏掌權過程，與前宰相吳潛（1196-1262）

交惡。吳出身建康府溧水縣（今江蘇省南京市

溧水區），曾於淳祐十一年（1251）任右丞相。

開慶元年蒙古入侵時，他二度任相，並建議皇

帝讓賈似道由漢陽（今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）

移往黃州（今湖北省黃岡市）守御。據稱賈認

為吳故意令其前往戰區，於是中傷吳；加之吳

曾建議皇帝遷都，又不支持太子人選，遂失勢

被罷、流放循州（今廣東省惠州市一帶）。景

定三年五月吳潛卒於貶所，即有傳是賈似道令

人毒殺。吳潛正是嘉定十年狀元。13

  二是時人認為賈似道主導了方山京的排

名。當年同榜的進士、後來投降元朝的方回

（1227-1305）曾回憶，該榜考官文天祥（1236-

1283）等人原定方回為殿試第一。但因理宗帝

后皆出身紹興，賈似道揣摩上意以為此地當出

榜首，遂將方山京定為狀元，方回則被移至第

二甲第一名。14此說不完全正確，因紹興府在南

宋已有狀元王佐（1126-1191，1148狀元）與詹

騤（1175狀元）。但更易殿試名次很常見，狀

元身分特殊，確實可能受賈似道特別關注。方

圖 6　宋　王十朋 書劄子　《宋人法書（三）》　冊　第 20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書 000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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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京曾批評賈似道的公田法，方志也有意將其

描述為反賈的清流人士，但他在咸淳初年得以

返朝，當有賈似道許可。方也曾請陳著（1214-

1297）代寫啟向賈致謝：
   兹蓋恭遇某官獨航乘國，一柱擎天。

開忱布公，門下絕私人之跡；吐哺握

髮，坐中為君子之林。必欲薹萊之並

收，故雖葑菲而亦采。至于使過，尤

所用情。⋯⋯曲為陶成，遂叨氈復。

某敢不退矜際遇，益自激昻。失之東

收桑榆，尚有方乘之日；寒然後知松

柏，是為欲報之心。感烈惟深，敷宣

罔既。15

官員被起用後向宰相致謝雖為常態，但此啟說

明方與賈的關係並非必然對立，他既在咸淳時

可與賈和解，在景定三年也可能受賈提拔。

  中書舍人可能藉吹捧張九成、王十朋，實

則貶損已經過世的吳潛，以與賈似道親善。學

者已經指出，兩制詞臣雖是代王言，但也有自

主空間，可以調整語氣，攻擊政敵，表達政治

態度。16因中書舍人可能由兩人擔任，本件告詞

的實際書擬者與簽押人未必相同，但若書擬者

確為林希逸（1193-1271），則他與賈似道的關

係值得玩味。

  林是知名士大夫劉克莊（1187-1269）的朋

友。學者已指出劉與賈似道過從甚密，且因賈

的歷史形象惡劣，連帶使劉的歷史評價受損。17 

林的文集則有數封祝賀賈晉職、拜相的啟。更

有一柬勸賈在咸淳初接受相位：

   蓋功成欲逸，固為賢哲之本心；眷篤

必留，是乃君臣之大義。九廟之託重，

則一身之計輕。此古大臣事也。竊惟

師相先生始焉之請，既同召公之心；

今者之留，必踵召公之武。翼扶初政，

昭答先皇萬年敬天之體，蓋自今日始。

此劄將賈似道比為西周的召公，極盡褒美，已

非單純禮數。考慮到當時朝廷由賈似道黨人掌

握，林希逸景定時入朝亦是賈所提拔，則可能

藉告詞表達立場。18

  不過，因林希逸的文集已經不全，制詞付

之闕如，社交文本亦有限，以上「不疑處有疑」

的推臆只能停步於此。但我們明確知道當方山

京的制詞完成之際，一位前狀元卒於貶所，而

時人有疑賈似道主導狀元排名。這些巧合暗示

告身的寫成，可能有更為豐富的政治史脈絡，

值得未來進一步考究。

  包括告身在內的各類官方文書，是近年宋

代史研究的重點。〈景定三年方山京敕書〉是

目前僅存狀元初授官的告身實物，可與既有的

研究成果相參照，為政治制度、科舉史與宋代

官方法書提供寶貴的參照。由此亦見蘭千山館

寄存於故宮的價值，本稿僅述其大略，並期待

學界能廣為利用。

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圖 7　 宋　張九成 書尺牘　《宋人法書（三）》　冊　第 18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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